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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职业健康保护：经验与启示
——基于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赔付的视角

陈林 1，2a，刘国君 2b

摘要：

因工伤或患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给个人造成伤害，也给个人和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美国的《工作关联疾病指南》

确定了职业病判定的原则和方法，为预防工伤和职业病及加强职业健康保护提供了思路，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建议采

取拓宽职业病覆盖范围，完善法律制度，加强职业健康知识宣传，强化职业健康统计等措施，提高我国职业健康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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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cupational injury or work-related diseases cause not only harm to individuals, but also great economic losses to both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A Guide to the Work-Relatedness of Disease specifi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judgment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injury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the promot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rotection, which can be an example for China. This article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extend the coverag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mprov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knowledge, and enhance occup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so as to elevate the leve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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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每年约有 234 万死

于工伤及职业病［1］；2014 年我国认定工伤及职业病人

数达 198.2 万［2］；2015 年美国非致命性工伤和职业病

121.3 万人，发生率为 3.0‰［3］，为历年来最低水平，这

得益于美国先进的职业病诊治标准和完善的健康保护

体系。为了不断提高世界各国职业健康保护水平，国际

劳工组织将每年的 4 月 28 日定为“世界工作安全与健

康日”，以警醒人们提高对工作安全与工作健康的重视，

同时也呼吁政府、雇主、工人组织（工会）、雇员等采取

有效的行动，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但即使国际劳工组织

出台了大量的指引性文件，各国政府也加强了职业健

康保护的相关立法，职业健康问题仍不可小觑。

1   问题的提出
在前工业化时期，资本家开办工厂雇佣大量工

人，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达到资本家攫取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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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目的，由于超长的工作时间，劳动力出现未老

先衰和过早死亡。伴随着具职业危害的产业的兴起，

职业病大量出现，如制陶业工人特有的陶工哮喘或陶

工肺结核［4］，火柴制造业工人易出现磷中毒现象等。

工人们通过与雇主不断的斗争，缩短了工作时间，改

善了工作条件，逐步达到自我健康保护的目的。

为了化解工伤及职业病风险，逐渐产生类似“友

谊会”“基尔特”等性质的互助组织，当组织内的工人

出现意外事故或发生职业病时，可以互助互济［5］，并

获得一定的经济援助。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

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伤事故越发频繁，工人控诉

雇主的事件日益增多，1837 年英国第一例工人诉讼

雇主的工伤案例开庭审理，从而确定了工伤赔偿原

则——“雇主过失赔偿原则”［6］，这项原则的确立促

使雇主主动去保护工人工作安全和职业健康。在社会

发展及法律思潮的影响下，工作中的“职业危害”获

得普遍认可，19 世纪末确立在工伤事故中的“无过错

赔偿”原则，极大地推动了职业健康保护的发展，也

进一步提高了雇主为工人创造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

以减少工作伤害和预防职业病发生的积极性。1884 年

德国政府为了拉拢工人阶级，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颁布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工伤事故保险法［7］，该法

律要求负责工伤保险的机构既要履行工伤预防和劳

动保护职责，也要支付工伤待遇和消除雇员的后顾之

忧［8］。在随后的立法中，工伤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工

伤立法被更多地纳入到社会保障立法中，逐渐成为职

业健康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劳工组织先后两次

（1921 年和 1964 年）拓展了工伤的内涵，工伤认定也

从单纯的工伤事故逐步拓展到包含“职业病”等内容。

我国 2011 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将工伤界定为“劳

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劳动保护是预防工作伤害及职业病最为重要的

措施和手段。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劳动保护的作用在于

保障工作安全和职业健康，因此，职业健康还包括可

能与工作及工作场所关联的疾病，以及影响劳动者心

理和生理的因素［7］。而疾病“与工作关联”涵盖面广，

涉及知识体系庞大，如果仅以医生的专业知识为标

准，判定起来也较为复杂［8］。多数情况下，工伤和职

业病均与经济赔偿有关，在工伤和职业病的界定上通

常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那么，法律中没有明确的

“与工作关联”的工作伤害与职业病问题，一方面不在

赔偿范围之列，另一方面也没有强制性的措施和手段

来促进职业健康保护。因此，加强不易诊断、不易测

量的“与工作关联的疾病”体系建设，对劳动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

2   文献回顾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每年工作场所伤害和职

业病导致的经济损失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4%［9］，而这一现象会使发展中国家 GDP 损失高达

10%［10］。据估计，美国在 2007 年因工作伤害及职业

病的经济损失达 2 496 亿美元［11］；英国在 2014—2015

年达到 141 亿英镑［12］；2001 年中国工伤及职业病造

成的损失高达 1 800 多亿元，而袁方等［13］的研究结果

显示该数值远超 2 000 亿。此外，学者们将“因工作或

职业所造成的损失”引入到更加微观的层面。国内一

些学者介绍了部分发达国家的研究，如美国因工作紧

张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 3 000 亿美元［14］，欧盟因过度

劳动造成的身心健康损失每年至少 1 100 亿欧元［15］，

2009 年日本因职场人员抑郁或过劳自杀产生的经济

损失达 2.7 兆亿日元［16］。

大量的研究数据已经表明，工伤及职业病或因工

作导致的健康问题可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国内学者

将研究聚焦在因工作所引发的心理或精神健康问题

或特殊群体的特殊疾病上，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推进

职业健康保护的发展，如建议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范

畴［17］，将劳动者因工作压力引起的心理疾病纳入工

伤保险［18］，因工作出现过劳或身心健康问题导致伤

害或自杀应纳入工伤补偿范畴［19］，高校教师易患颈

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或其他因工作引发的心理生理

疾病等应纳入工伤保险范畴［20］。而“与工作关联的疾

病”涉及范围广，度量标准复杂，国内学者们对此的

研究还不系统，所以我国也就迟迟未能启动相关立法

工作。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职业健康保护体系，制

定相关政策，加强职业健康保护，推动职业健康损失

补偿体制机制建设。

3   美国职业健康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在职业健康保护立法、职业病诊断标准等方

面起步较早，体系较完整［21］，能为我国职业健康保护

提供新的视野。

3.1   美国“与工作关联疾病”的判定标准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人们工作方法的变化，职

业病的判定也趋于复杂。1976 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

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下属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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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发布《工作关

联 疾 病 指 南 》［22］（A Guide to the Work-Relatedness of 
Disease）（以下简称《指南》），1979 年 NIOSH 对《指南》

进行了修订，并沿用至今。《指南》不是法律，而是一

种让政府、医生或相关利益者判定劳动者所患疾病是

否与工作关联，并为赔偿提供依据。通常情况下，判

定与工作关联的疾病方法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雇员

接触的介质所导致的疾病要与医学诊断一致；二是

雇员生存的工作环境（过去或现在）是导致疾病的原

因；三是大量的证据表明疾病是由工作引起的。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用的方法也受到了质疑。因

此，《指南》提出了“六步法”为判定是否为“工作关联

疾病”提供理论指导，具体包括疾病证据、流行病学

资料、接触证据、先存疾病恶化、专家证据的有效性

和结论等。

疾病证据。确定疾病证据的目的是要弄清工作场

所的介质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医学证据能够较

好地揭示这种关系。因此，医学证据是证明疾病的有

效方式。《指南》对医学证据进行了规定，包括疾病史、

个人简历、家族史、职业史等情况的分析，体检和临

床评估的详细报告，实验室评估等。见表 1。

表1   疾病证据的具体内容
证据名称 证据内容

疾病史
当前疾病症兆，儿童时期生理或精神方面发病史，损伤处，外科手
术，入院情况等，其他怀疑导致职业病的介质

个人简历
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子女数，出生以来的居住地名称，病兆前
去过的地方，烟酒史，药物史，娱乐及爱好，家庭化学品使用情况，
其他怀疑致病的介质

家族史
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和小孩的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家族成员
慢性病史和职业病史

职业史
职位、工作职责及持续时间，从事每项工作的年龄及工作单位信
息，工作单位的地理位置，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类型，个人防护设
备的使用情况，接触介质的情况

临床证据
常规体检项目，行为与情绪状态，不确定致病介质的具体检查，工
作情况与致病原因的比较分析，过往的生化检验结果、疾病监测和
体验情况，实验室检验

流行病学资料。流行病学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是应对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流行、分布和控制

的学问，主要研究特定人群中的死亡和发生疾病的频

率，疾病的发生与接触之间的关系等，如流行病学对

矿工的研究揭示了矿物质粉尘会引发肺部疾病等［22］。

此外，流行病学研究经常揭示某种致癌的化学制品和

物质，如二百多年前英国的烟囱壁上就有关于阴囊癌

的相关记载，20 世纪初期也有关于铬接触工人患皮肤

癌的记载［22］。研究表明，砷、氯乙稀、电离辐射等都

可能致癌。流行病学可以揭示疾病与接触介质的危险

因素联系起来，对判断疾病是否由所接触介质引起是

非常重要的。

接触证据。“接触证据”核心是确定申诉人的医疗

条件和怀疑致病介质的影响，接触同类介质人群的流

行病学信息，对申诉人接触介质为可疑致病介质的检

查。接触证据通常包括：直接操作或使用物的确认，

来自工业卫生学研究的相关资料，工作接触证据的数

据分析（如吸入介质的资料，皮肤的接触、吸收，摄

入介质的资料等）。为了保证所获接触证据的科学性，

需要对雇员过去、现在的工作岗位所接触的介质进行

取样评估，如空气、噪音、辐射水平等。

先 存 疾 病 恶 化。先 存 疾 病 恶 化（aggravation of 

preexisting disease）或先存身体损伤视为雇员在从事

某工作之前已经存在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疾病，而现

在的工作已使身体状况变得更糟糕、精神更紧张或接

触介质增加，如有过敏反应者在工作场所接触过敏源

可能会频繁哮喘，轻度酒精肝损伤雇员在工作中接触

四氯化碳会引发严重的肝损伤。在美国现行的雇员赔

偿制度中，如果在某种职业条件下患某种疾病，这种

疾病是能获得赔偿的。同时，先存条件恶化有助于了

解疾病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工作是否导致了疾病。《指

南》认为压力是导致恶化的因素之一，如消防员、警

察等职业；压力也可能会诱发心脏病。此外，由于慢

性病恶化问题涉及面很广，因此，“慢性病与工作的

关系”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医学观察才能判定。

专家证词的有效性。非专业人员并不能收集到所

需的全部信息。大多数情况下，医生能提供有关医学

条件、医学试验和医学检验的证词；工业卫生学家

为接触性介质提供证词，流行病学家提供流行病学资

料。因此，专家的证词对职业病的评估非常重要，同

时也能为政府、雇员、雇主作出正确而有意义的评价。

结论。在最终做出“疾病是否源于工作”的结论

时，《指南》要求还需以下问题的答案，即：病情是否

明确？可疑介质是否导致该疾病？接触性介质（工作

史、样本数据、专家证词）是否被证明？接触介质的

水平或时间是否致病？非职业接触介质是否作为因

果关系排除？所有特殊情况是否均认真考虑？举证

责任是否被满足？只有对上述全部问题作出肯定的

回答，才能得出“疾病与工作关联”的结论。由此可见，

美国对“工作关联疾病”判定的严谨性。

3.2   美国工伤保险中职业健康保护

19 世纪，美国大企业凭借他们在普通法原则的三

大抗辩理由［23］，在工伤事故诉讼中长期居于有利地



http://jeom.scdc.sh.cn:8081　环境与职业医学（J Environ Occup Med）　2017，34（7）· 660 ·

位。1908 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美国联邦雇员赔偿

法》（Federal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ct，FECA）确

立的五项目标成为工伤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保障

对象为所有可能受到工业伤害和职业病伤害的雇员；

工伤保险是对由于工伤事故或职业病而致残的工人

丧失劳动能力的实质性保障；提供充足的医疗保健

和伤残理疗服务；鼓励雇主加强安全措施；建立有

效的补助金支付服务体系［24］。工伤保险立法为工伤

赔付提供依据，也促进了职业健康保护的发展。

美国的工伤统计数据分为致命性和非致命性统

计。2006—2014 年，私营部门非致命性工伤和疾病发

生率从 4.4% 下降至 3.2%，致命性工伤从 0.042‰下降

至 0.034‰，2014 年非致命性工伤人数 367.5 万人，致

命性工伤 4 821 人［25］。见表 2。

表 2   2006—2014年美国工伤发生率及工伤人数

年份
非致命性工伤 致命性工伤

人数（万人） 发生率（%） 人数（人） 发生率（‰）

2006 408.5a 4.4 5 840 0.042

2007 400.3a 4.2 5 657 0.040

2008 463.4 3.9 5 214 0.037

2009 414.1 3.6 4 551 0.035

2010 388.4 3.5 4 690 0.036

2011 380.7 3.4 4 693 0.035

2012 376.9 3.4 4 628 0.034

2013 375.3 3.3 4 585 0.033

2014 367.5 3.2 4 821 0.034

［注］数据来源 http://www.bls.gov/iif/oshsum.htm；a：表示私营部门工伤

人数。

从表 2 可见，美国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非

致命性工伤人数的绝对值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致命

性工伤人数同样呈下降趋势，在 2014 年出现回升，达

到 4 821 人，但仍较 2006 年下降了 17.45%。美国工伤

发生率的下降说明职业健康环境的不断改善，这都得

益于健全的法律制度，灵活的职业病诊断标准和良好

的职业安全教育。

健全的法制是促进职业健康的重要保障。1938

年 美 国 颁 布 的《 公 平 劳 动 标 准 法 》［26］（Fair Labor 
Standards Act）对雇员工作时间进行了规定，期望通

过劳动时间的限定来增加雇员闲暇时间，维护雇员

身心健康；1970 年颁布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27］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是一部系统而全

面保护雇员职业安全，促进雇员健康的法案。该法案

的特点是既强调职业安全又重视职业健康，既考虑雇

员权利又顾及雇主利益，既注重政府间的协作又保持

与第三方的良好关系。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依据该

法案在 2014 年开展了约九万次检查活动，共发现六

万多次的违法行为［28］。对违法的督查，极大地引导和

推进了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

灵活的职业病诊断体系是促进职业健康的重要

手段。美国职业病诊断参照《指南》确立的“六步法则”

进行判定，一旦确定为“与工作关联的疾病”，即可作

为雇员申请工伤赔付、经济补偿的重要依据。由于《指

南》提供的是理论、方法，因此，在职业病判定上显得

格外灵活，判定的自由度较大，如果判定为“过度劳

动导致的精神伤害或疾病”，雇主要承担一定的赔偿

责任［29］。雇主为减少因工伤和职业病造成的损失，愿

意配合政府加强职业安全建设，不断改善工作场所安

全和健康条件，促进雇员职业健康。

工会是促进职业健康的重要组织。美国强大的工

会组织在保护雇员职业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工

会与雇主在工时、劳动标准、工作安全、健康保护等

方面开展集体谈判，谈判最终形成的“成果”，同样具

有法律效应，任何一方违反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此

外，工会还在企业组织管理方面为雇员提供更多的健

康保护建议，如建议雇主设立心理热线、运动中心、

休闲中心等，以缓解雇员紧张的工作状态和增强雇员

身体素质。

4   我国职业健康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职业健康保护起步较早，但是发展缓慢。在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949 年 9 月）

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了工矿安全检查制度，保

护工矿工人的工作安全；195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因工负伤的待遇享受、职业健

康保护等进行了规定。伴随着改革开改的步伐，工业

化、城镇化加速，工伤及职业危害日益突显，劳动者

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因素。随着《职业病防治法》（2002）、《劳动合同法》

（2008）、《社会保险法》（2010）、《安全生产法》（2014）

等一系列特殊疾病防治、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等法律

的颁布和实施，我国劳动者职业安全和健康保护得到

较快发展，但是存在的问题仍不可小觑。2001—2014

年，我国工伤认定人数不断增加，2014 年达 198 万人，

14 年间增长了 10 倍。而 2013 年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对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申报的

380 099 家企业中的 4 371.5 万劳动者统计结果显示：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达到 1 089.5 万人［30］。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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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实际劳动人口中有害因素暴露人群可能远远

高于申报数。因此，我国职业健康保护仍然面临较多

问题。

4.1   职业安全和健康法律政策执行不到位

虽然我国出台了有关职业健康保护的法律，但在

遇到“是要效益还是要健康时”，政府、企业往往选择

后者。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拉开 GDP，降低招商引资

门槛，忽略健康危害评价，让企业“带病上马”［31］；在

对问题企业监督检查方面，刻意开绿灯，无视健康隐

患，最终引发职业安全和健康事故；而企业为了获取

更多的经济利益，减少职业安全和健康维护投入，没

能很好地履行职业安全和健康维护责任，增加了雇员

职业健康风险［32］。

4.2   劳动者自我健康保护意识不强

如果说政府、企业没能很好地履行职业安全和健

康维护责任，那么，劳动者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弱化更

是加剧了职业危险和健康风险。劳动者在面对潜在的

职业健康风险时，一类是因无法意识到而造成健康损

失，他们往往将风险归因于自己的“不小心”“运气不

佳”。特别是一些从农村来的劳动者，由于自身文化

素质整体偏低，大多从事“脏、差、险、重”的工种［33］，

而工伤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34］。另一类是意识

到而由于自己法律知识的缺乏，加之工作难找或老板

苛刻等原因［33］，而选择“沉默”，最终给自己带来健康

损失；只有少数劳动者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

的健康权益。

4.3   工伤及职业病危害信息填报不实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要求，安全生产纳入到领导干

部政绩业绩考核内容，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为

此，部分领导干部为求自保，隐瞒工伤及职业危害事

故［35］，滋生了工伤及职业危害的“温床”；而企业出

现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此外，过高的工伤和职业病发生率还将调高企业

“工伤保险缴费率”［36］。因此，有专家估计我国实际

发生的工伤及职业病危害远高于现在公布的数据［33］。

工伤及职业病危害数据不实，有关部门就无法研究出

台更加有效的健康保护措施。

4.4   对“新型职业病”判定出现法律真空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职业病危害因素分

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 号），其中列明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分别是粉尘类 52 种、化学因素类 375 种、

物理因素 15 种、放射因素 8 种、生物因素 6 种、其他

因素 3 种，共 6 类 459 种；而职业紧张、超负荷工作和

过劳、不良建筑综合征及办公室内空气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37］等“新型职业病”还未纳入法定职业病范畴，

因而无法受到法律保护。“新型职业病”出现法律判定

真空，我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职业病挑战。

5   加强我国职业健康保护的对策建议
职业健康权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力之一，当职业健

康受到危害时，理应从国家或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因

此，我国应充分吸收发达国家职业健康保护经验，提

高我国职业健康保护水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拓宽工伤赔偿的职业病范畴，加大健康保护力

度。通过工伤赔付的经济杠杆，发挥政府、企业在健

康保护方面的作用。如在美国因工伤或职业病造成失

能，雇员可申请政府失能救济项目［38］，从而获得政府

补贴；因此，政府为了减少财政支出，也会加大职业

健康保护。在职业病范围方面，美国工伤赔偿的职业

病中并未穷尽所有的职业病，而是通过“工作关联”

来判定是否属于职业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

病的种类会发生变化，有些职业病因防控得当或内外

延发生变化，而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如我国 2016 年

2 月就将“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修改为“职业性传染

病”。因此，通过名称来判定职业病是无法充分诠释

职业与疾病的关系。借鉴美国关于职业病判定思想，

把握职业与疾病、职业与健康的内在“关联”性，不断

拓宽我国职业病范畴，通过扩大工伤赔偿范围来促进

职业健康保护。

加强法制建设，提高职业健康的法律约束力。继

续做好现行职业健康保护相关法律的实施工作，加大

执法力度，对工伤和职业病发生率高、涉及面广的行

业要重点督查，不断提高《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

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在职业健康保护方面的作

用。职业健康权作为劳动者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应该有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因

此，我国应像美国一样出台专门的《职业健康法》来

推动全社会职业健康发展。此外，将工伤赔偿与职业

健康法进行有机的结合，通过工伤赔付的经济手段让

雇主积极改善职业健康环境。

加强职业健康知识宣传，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

要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雇主、政府、保险公司、医疗

机构、健康服务管理者等）的极积性［39］，提高职业卫

生素养，自觉开展和实施职业病防治［40］，推动职业健

康保护工作。职业健康教育要发挥传统媒体的阵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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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识宣传要“进机关、进厂矿、进社区、进农村”；

同时也要利用新媒体技术，满足不同群体对职业健康

知识获取渠道的需求。通过职业健康教育，提高雇员

工伤和职业病知晓率，提高全民职业健康素养。

强化工伤和职业健康统计工作，为职业健康精准

保护提供决策依据。完善的工伤和职业健康统计制度

为出台职业健康保护措施提供数据支撑。美国每年发

布的工伤和职业病报告都详细记载每一个行业的工

伤和职业病发生率，工伤和职业病危害接触的具体人

数等相关信息。我国应完善工伤及职业健康统计制度

并建立数据库［41］，利用“大数据”对工伤及职业病高

发行业和地区进行“精准”整治，降低工伤及职业病

发生率。

在“健康中国”理念的指引下，我国职业健康保

护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虽然当前我国在职业病认

定标准、职业健康保护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与发达

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职业健康保护将会更

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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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业卫生资料，依据 GBZ 71—2013《职业性急性

化学物中毒的诊断 总则》［7］和 GBZ 66—2002《职业性

急性有机氟中毒诊断标准》［8］，诊断为职业性化学中

毒（急性中度有机氟中毒）。

危险废物处置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复杂。为了避

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建议该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改进生产工艺，废液回收尽可能改为管道式；制定急

性中毒事故应急预案，发生废液泄露等突发事件时应

立即报告并安全处置；加强废液处置职业卫生管理，

落实应急检测制度，为事故有效处置和患者救治提供

科学依据；加强职业安全教育，提高劳动者职业病危

害防护意识；工作场所设置轴流风机等职业病危害防

护设施，为劳动者配备呼吸防护器、防护眼镜、防护

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做好日常维护（该事件中患者

如能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可以避免或减少健康损害）。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应加强对废物处置行业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卫生

计生部门应对废物处置行业开展职业健康风险评估，

识别和分析其存在的风险，指导用人单位采取合适的

措施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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